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處務規程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局設下列組、室： 

  一、證券發行組，分五科

辦事。 

  二、證券商管理組，分六

科辦事。 

  三、證券交易組，分四科

辦事。 

四、投信投顧組，分四科

辦事。 

五、會計審計組，分四科

辦事。 

六、期貨管理組，分五科

辦事。 

七、秘書室。 

八、人事室。 

九、政風室。 

十、主計室。 

十一、資訊室。 

第四條 本局設下列組、室： 

  一、證券發行組，分五科

辦事。 

  二、證券商管理組，分五

科辦事。 

  三、證券交易組，分四科

辦事。 

四、投信投顧組，分四科

辦事。 

五、會計審計組，分四科

辦事。 

六、期貨管理組，分六科

辦事。 

七、秘書室。 

八、人事室。 

九、政風室。 

十、主計室。 

十一、資訊室。 

配合行政院指定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擔任具金融投資或支付

性質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

業務事業主管機關，爰增列

第六條第九款之職掌事項，

並配合內部組設調整，將證

券商管理組由五科修正為六

科，期貨管理組由六科修正

為五科。 

第六條 證券商管理組掌理

事項如下： 

一、證券商管理相關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二、證券商設立、合併、

讓與、停業、終止營

業等申請許可與證

照核（換）發、變更

登記、財務業務查核

及投資人陳情案件

之處理。 

三、證券商有價證券之承

銷、自行買賣、經紀

、國際業務與證券商

第六條 證券商管理組掌理

事項如下： 

一、證券商管理相關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二、證券商設立、合併、

讓與、停業、終止營

業等申請許可與證

照核（換）發、變更

登記、財務業務查核

及投資人陳情案件

之處理。 

三、證券商有價證券之承

銷、自行買賣、經紀

、國際業務與證券商

一、考量現行第七款及第八

款業務職掌均屬國際業

務事項，爰將第八款併

入第七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現行第九款移列

第八款。 

二、配合行政院指定由金管

會擔任具金融投資或支

付性質之虛擬通貨平台

及交易業務事業主管機

關，爰增列第九款，將

對其之管理增訂為證券

商管理組之掌理事項。 



 
 

兼營業務、他業兼營

證券業務之監督及

管理。 

四、證券商財務會計、內

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公司治理、法令遵循

及風險管理等制度之

規劃。 

五、證券商申請上市（櫃

）之制度規劃與其募

集及發行證券之審查

。 

六、證券商業務人員登記

、訓練與資格測驗等

人員管理事項之規劃

，與證券商公會之監

督及管理。 

七、證券市場國際化政策

之推動及宣導；與各

國監理機構、國際證

券、經貿組織交流活

動之參與及業務往來

合作。 

八、華僑、外國人及大陸

地區投資人投資證

券管理相關法規之

訂修、廢止、疑義解

釋之研擬與其投資

證券之監督及管理。 

九、具金融投資或支付性

質之虛擬通貨平台

及交易業務事業之

業務與洗錢防制、打

擊資恐事項之管理。 

十、其他有關證券商管理

事項。 

兼營業務、他業兼營

證券業務之監督及

管理。 

四、證券商財務會計、內

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公司治理、法令遵循

及風險管理等制度之

規劃。 

五、證券商申請上市（櫃

）之制度規劃與其募

集及發行證券之審查

。 

六、證券商業務人員登記

、訓練與資格測驗等

人員管理事項之規劃

，與證券商公會之監

督及管理。 

七、證券市場國際化政策

之推動、宣導與國際

證券、經貿組織會議

及活動之參與。 

八、各國監理與相關機構

組織之國際交流及業

務往來合作。 

九、華僑、外國人及大陸

地區投資人投資證

券管理相關法規之

訂修、廢止、疑義解

釋之研擬與其投資

證券之監督及管理。 

十、其他有關證券商管理

事項。 



 
 

第九條 會計審計組掌理事

項如下： 

一、會計師法及相關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關係企業

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

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

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

、公開發行公司公開

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

則、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公開發行公

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及相關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三、會計師管理業務之規

劃與執行及會計師

申請核准辦理公開

發行公司財務簽證

案件之審核。 

四、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

告、財務預測、內部

控制及其他財務資

訊之監理。 

五、會計主管與稽核主管

之資格條件及專業

進修之管理。 

六、我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會計準則與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永續

揭露準則之認可及

相關疑義解釋之研

擬。 

七、我國會計師服務案件

第九條 會計審計組掌理事

項如下： 

一、會計師法及相關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關係企業

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

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

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

、公開發行公司公開

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

則、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公開發行公

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及相關法規

之訂修、廢止、疑義

解釋之研擬。 

三、會計師管理業務之規

劃與執行及會計師

申請核准辦理公開

發行公司財務簽證

案件之審核。 

四、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

告、財務預測、內部

控制及其他財務資

訊之監理。 

五、會計主管與稽核主管

之資格條件及專業

進修之管理。 

六、我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之認可及相關疑

義解釋之研擬。 

七、我國審計準則之規範

及相關疑義解釋之

研擬。 

八、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

會(以下簡稱 IFRS基金

會) 於一百十年十一月

於其轄下新成立國際永

續準則理事會(ISSB)，

由 ISSB 發布國際永續

揭露準則，並加強與原

轄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 (IASB)的連結，由

IASB 發布國際會計準

則，為區別此兩套準

則，IFRS 基金會已將

IASB 及 ISSB 發布準則

名稱分別定為「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

（ IFRS Accounting 

Standards）」與「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

準 則 (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上開 IFRS

準則經金管會認可後於

國內適用，爰配合修正

第六款文字。 

二、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於

一百十年十二月一日發

布「審計準則委員會所

發布規範會計師服務案

件準則總綱」第六條及

第七條規定，將原審計

準則公報分類方式修正

為審計準則、核閱準

則、確信準則、其他相

關服務準則及品質管理

準則，其中前四項準則

統稱為會計師服務案件



 
 

準則、品質管理準則

之規範及相關疑義

解釋之研擬。 

八、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與會計師公會之監

督及聯繫。 

九、兼辦會計師懲戒委員

會相關事宜。 

十、其他有關會計審計事

項。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與會計師公會之監

督及聯繫。 

九、兼辦會計師懲戒委員

會相關事宜。 

十、其他有關會計審計事

項。 

準則，爰配合修正第七

款。 

第十條 期貨管理組掌理事

項如下：  

 一、期貨交易法及其相關

子法之訂修、廢止、

疑義解釋之研擬。 

 二、期貨交易所、期貨結

算機構、期貨業（含

期貨商、槓桿交易商

、期貨顧問事業、期

貨經理事業、期貨信

託事業及其他期貨

服務事業）、期貨業

商業同業公會設立

、許可、監督、管理

（含財務、業務及人

員）與其相關規章之

審議及核定。 

三、期貨業管理、內部控

制、內部稽核與經營

風險等管理制度之

研擬、規劃、督導及

查核。 

四、期貨業務員資格測驗

、認可與訓練事項之

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期貨市場交易、結算

制度與業務之研究、

第十條 期貨管理組掌理事

項如下：  

 一、期貨交易法及其相關

子法之訂修、廢止、

疑義解釋之研擬。 

 二、期貨交易所、期貨結

算機構、期貨業（含

期貨商、槓桿交易商

、期貨顧問事業、期

貨經理事業、期貨信

託事業及其他期貨

服務事業）、期貨業

商業同業公會設立

、許可、監督、管理

（含財務、業務及人

員）與其相關規章之

審議及核定。 

三、期貨業管理、內部控

制、內部稽核與經營

風險等管理制度之

研擬、規劃、督導及

查核。 

四、期貨業務員資格測驗

、認可與訓練事項之

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期貨市場交易、結算

制度與業務之研究、

一、考量現行第七款及第八

款前段業務事項屬性類

似，爰將第八款前段文

字移列整併至第七款。 

二、鑑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自九十八

年重新調整組織架構

後，經多年來各業務組

業務重新分配及職能分

工後，期貨管理組業務

職掌增加「證券暨期貨

月刊」、「證券暨期貨管

理法規彙編」與「證券

暨 期 貨 市 場 重 要 指

標」，及圖書期刊之管

理，為符合實際運作狀

況，爰於第八款增列後

段，將對該相關業務之

管理增訂為期貨管理組

之掌理事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規劃、監督、管理及

調查統計分析。 

六、國內、外期貨交易契

約之規劃、審議及公

告。 

七、期貨交易市場監理、

期貨交易人申訴、陳

情及不法案件之處理

。 

八、證券投資人與期貨交

易人之教育宣導、證

券期貨出版品及圖書

期刊之管理。 

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之監督管理。 

十、其他有關期貨管理事

項。 

規劃、監督、管理及

調查統計分析。 

六、國內、外期貨交易契

約之規劃、審議及公

告。 

七、期貨交易市場監理及

不法案件之處理。 

八、期貨交易人申訴與陳

情案件之處理及證券

投資人、期貨交易人

之教育宣導。 

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監督管理事項。 

十、其他有關期貨管理事

項。 

 


